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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第2号）�

2020年1月29日�

各企业用人单位：�

　　根据上级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确保疫情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严密组织回乡过年员工的返厦返企工作。各企业用人单位要

认真排查员工返乡过年情况、分布以及返厦返企计划，建立台账备查，严格执行“外防输入”的要求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1月29日发布的《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通知》，对省外非疫情敏感地

区返厦返企的，在2月9日（正月十六，星期日）24时之后安排；对节前回到疫情敏感地区过年的，要

通过电话、微信方式，引导员工严格执行当地“外防输出”的要求，继续推迟返厦时间。�

　　二、严格执行、落实向属地社区（村）报告要求。各企业对省外返企、或新聘用的省外员工，应

加强防控措施落实和员工自我防护常识教育，逐一落实其在厦居住地址，督促并协助员工及时向居住

地所在社区（村）报告、登记。同时要督促员工加强居家观察，减少外出活动；对必须的外出活动，

必须佩戴口罩；如有发热等不适，应第一时间向社区和企业“双报告”。�

　　三、各企业要迅速建立返厦员工或新入厦员工入厦情况台账。按照统一登记表格式，填写员工返

厦或入厦时间、航班、车次、班车号（详见附表）。员工上班前，企业应仔细核实其近期行程经历，

对返厦或入厦前14天内，到过或经过疫情较重地方的、接触过疫情较重地方人员的、接触过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人员或疑似人员的，企业要在第一时间向企业所在地疫情防控机构和员工居住地所在社区（

村）报告，并配合采取相应的后续处置措施。�

　　四、严格落实员工返厦后14天的特殊观察、管理要求。省外员工返厦返企后，应立即为其建立健

康管理档案，严格落实每日动态登记制度，通过企业跟踪主动询问和员工个人主动报告的方式，及时

掌握员工的健康信息。如有发现疫情，及时向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报告，并配合立即采取相关隔离治疗

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14天后无相关症状，企业内也无相关疫情病例和疑似病例的，

方可对员工恢复正常管理。员工进出厂区、上下班前进行体温测量要作为重点措施落实。�

　　五、各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内部防控措施。要保持车间、食堂、办公后勤、集体宿舍、公共空间

区域的环境清洁，每日进行消毒，尽量使用喷雾消毒，并且增加每天的消毒频次；公共场所和员工较

为密集的区域，要保持开窗通风和空气清洁；对密闭、半密闭车间，要按照规范要求落实防控和防扩

散措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不开展集聚性活动，要求员工不参加聚餐聚会。要加强企业食堂食品卫

生安全。春节期间停产的企业，要根据复工复产的计划，提前落实防控措施，加强员工健康教育。�

　　六、各企业要加强企业员工健康教育和防控知识宣传，关心关爱员工，督促员工做好个人卫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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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工作。一经发现员工有体温异常、咳嗽、乏力等症状的，应立即监督就医，并向属地相关机构报告

。�

　　七、各企业用人单位要加强与属地防疫防控机构的联动，认真落实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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